
2025 年 2 月 3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有關加強打擊濫用公屋及確保善用公屋資源

就《房屋條例》（第 283 章）的修訂建議  

目的

為確保善用公營房屋資源，當局已檢視《房屋條例》

（第 283 章）（下稱《條例》）。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建議

修例內容並諮詢意見。

背景

2. 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是寶貴的公共資源，必

須善用及合理編配給真正有需要的人。截至 2024 年 9 月，

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5.5 年，顯示市民對公屋需求殷切。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2024 年周年進度報告，未來十年的

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308 000 個單位。香港房屋委員會(下

稱「房委會」）興建一個公屋單位的成本約為 100 萬元，涉

及大量公共資源。房委會一直有完善的政策和機制，並已

投入大量人力資源，確保公屋資源聚焦地分配給有迫切住

屋需要的人士。

3. 為回應社會訴求，房委會於 2023 年 10 月推出一系

列加強打擊濫用公屋的措施 1。正如行政長官在《2024 年

施政報告》中指出，房委會近年打擊濫用公屋成效顯著。

今屆政府 2022 年 7 月上任至今的兩年半內，房委會共收回

約 7,000 個因租戶濫用公屋和違反租約或房屋政策的公屋

單位，相當於 10 座公屋。儘管如此，我們會繼續努力打擊

濫用公屋。為搜集情報更精準打擊濫用公屋，房委會已於

1 加 強 打 擊 濫 用 公 屋 的 方 案 包 括 ： 要 求 公 屋 租 戶 定 期 就 是 否 擁 有 本 地 住 宅 物 業 及 居

住 情況作 出申報 、加強 對因為 濫用公 屋而被 終止租 約的前 公屋租 戶的限 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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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15 日推出「舉報濫用公屋獎」，為提供確切情

報的實名舉報人士提供獎賞。為配合一系列進一步打擊濫

用公屋的措施，以及因應我們調查及檢控的經驗，我們需

要適時更新《條例》。

4. 與此同時，我們亦建議引入一些技術性修訂。房委會

根據《條例》第 30(1)(g)、(ga)及 30(3)條獲授權訂立附例控

制屋邨內車輛的使用和規管車輛在有關的道路停泊及訂定

相關的定額罰款條文，以加強管理效能 2。由於《房屋(交

通違例事項)(定額罰款)附例》（下稱第 283C 章）中的指定

表格的修訂往往是技術性和瑣碎的，我們建議一併修改第

283C 章，使房委會能與時並進，更靈活有效率地打擊違法

使用屋邨範圍內的道路，亦與其他法定條例的定額罰款執

行安排一致。

建議方案

（一）把嚴重濫用公屋變成罪行，而不單是違反租約  

5. 在現行的《條例》下，縱使公屋租戶嚴重濫用公屋，

房委會只有權終止租約，並沒有權力對其作出檢控，阻嚇

力可說是十分輕微。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引入嚴重濫用公

屋的罪行，不能姑息有關行為。就此，我們建議引入「嚴重

濫用公屋」的新罪行。「嚴重濫用公屋」的定義包括在無合

理辯解下，（a）以金錢利益分租公屋單位或授予許可（或分

許可）讓他人居住於公屋單位；或（b）租戶家庭不居於有

關單位並將其用於商業用途。

6. 在考慮建議時，我們參考了《條例》第 27A 條有關

「非法讓與等」條文。非法轉讓資助出售單位可被判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1 年。有見及嚴重濫用公屋的性質與非法轉

2  有 關條例 涉及 (一 )在 屋邨 內車輛 使用方 面的控 制（第 3 0(1 ) (g)條 ）;  (二 )控 制車輛 進

入 受限制 道路和 規管車 輛在該 等道路 停泊（第 3 0(1 ) (ga )條 ） ;及 (三 )就 違反根 據第

3 0 (1 ) (g)或 30 (1) (ga )條所 訂的附 例訂定 須繳付 的定額 罰款，並可 就追 討該定 額罰款

訂 定條文 （第 30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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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資助出售單位性質相同，即利用公共資源以謀取私利，

我們建議在《條例》中，針對涉及或協助嚴重濫用公屋的

租戶 /分租戶 /持證人 /分證人及其他人士設立新罪行，使嚴

重濫用公屋的罪行與非法轉讓資助出售單位的罪行一致。

7. 嚴重濫用公屋的罰則建議定為罰款港幣 50 萬元及監

禁 1 年，與《條例》第 27A 條的罰則相同。有關罰款和監

禁將是最高刑罰，而法庭會根據每宗案件的案情判定適當

的刑罰。

（二）賦權獲授權人員要求個人資料

8. 根據《條例》第 21 條，房委會獲授權人員可驅逐侵

入者，而《條例》第 22 條則賦權獲授權人員可隨時為執行

職務而進入和視察屋邨內任何土地。然而，該等條文並未

賦權獲授權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可要求侵入者、租戶、獲

授權佔用人、未經授權佔用人或可疑人士提供個人詳細資

料，例如香港身份證等。如有關人士拒絕合作，獲授權人

員在執行職務期間會面對執法困難，難以查核和證明不同

人士的身份，往往導致署方無法蒐集足夠證據提出檢控或

將其定罪。

9. 為了加強獲授權人員的執法權力，我們建議賦權他

們在施行《條例》第 21 條和第 22 條職責時，如合理懷疑

任何人在屋邨內，或在房委會出售的資助出售房屋範圍內

從事違反《條例》的行為，獲授權人員可要求他們提供由

《入境條例》（第 115 章）第 17B(1)條所界定的身份證明文

件 3。在獲取有關資料後，房委會會按《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的要求管理有關資料。

3  身分證明文件包括：有效身分證；由人事登記處處長發出的文件，表明該人已申請 -  
( i )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77 章 )予以登記；或 ( i i )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第 177 章，

附屬法例 A)第 13 或 14 條發給新身分證；他所持有的有效旅行證件；因服役於中國

人民解放軍而獲正式發給的身分證明文件；獲發給的越南難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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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任何人如無合理辯解而未能遵守上述要求，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罰款（港幣 10,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有關刑罰跟《條例》第 29 條下妨礙委員會或獲授

權人員行使根據《條例》所授予的權力或執行根據《條例》

所委以的職責一致。另外，在考慮引入這項新罪行時，我

們亦有參考其他條例。《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條例》（第 570 章）第 4 條授權公職人員（包括房屋事務主

任）可要求接收通知書的人提供其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

（如有），並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檢查；《西九文化區（公

眾休憩用地）附例》（第 601A 章）第 23 條容許獲授權人

士，如合理地懷疑該人已違反附例，可要求該人出示其身

分證明及表明其真確地址；《電影檢查條例》（第 392 章）

第 23 條容許獲授權人士，可進入他有理由相信正在發生或

已經發生該條例所訂罪行的地方，及可要求在該地方的人

出示其身分證明、他居住或辦公的地址及電話號碼。故此，

我們認為賦權房委會獲授權人員，要求位於房委會處所內

的人士提供個人資料，以供查核的做法合理。

（三）延長對虛假陳述及拒絕提供資料罪的檢控時效

11. 除了要求在公屋居住滿十年的住戶，須每兩年申報

一次家庭入息及資產外（即「富戶政策」申報），為確保公

屋資源合理運用，自 2023 年 10 月起，公屋租戶及其家庭

成員須每兩年申報一次是否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自

2023/24 年度引入與土地註冊處的資料比對機制後，就

2023 年 10 月首批約 88 000 戶及 2024 年 4 月第二批約

25 萬戶的申報當中，房委會在 2024 年 10 月已合共完成約

237 300 戶申報的查冊及覆核，當中發現有約 2 000 戶(約

0.8%)擁有香港住宅物業。除上述例行申報外，房委會亦利

用資料比對機制，核查在投訴及抽查中所發現懷疑個案的

物業擁有權。截至 2024 年 10 月，房委會共查核 23 300 宗

懷疑個案，其中 360 宗（約 1.5%）被發現隱瞞在香港擁有

住宅物業。隨著陸續處理申報周期的回覆，加上推出「舉

報濫用公屋獎」，我們預計懷疑個案或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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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現行的《條例》下，就進行富戶政策申報時作出虛

假陳述及拒絕提供資料的檢控時效為犯罪後的 2 年內或於

獲授權人員發現罪行之後 6 個月內，兩者之中以較先屆滿

者為準，一旦過了法定檢控時效，就無法提出檢控。然而，

我們觀察到部分個案在被發現擁有香港住宅物業或虛報入

息及資產資料時，已超逾現行的法定檢控時效，未能就有

關住戶提出檢控。

13. 與此同時，審核有關入息、資產以及物業擁有記錄等

的申報，以及調查住戶有否涉及虛假陳述及拒絕提供資料

等而觸犯《條例》必須小心謹慎，過程並不簡單。一方面，

房委會必須對每宗懷疑個案進行仔細的調查，包括進行詳

細的土地查冊、向相關金融及保險機構等進行查詢以核實

住戶申報的資料；另一方面，不少個案的家庭背景及成員

關係相當複雜，需時收集資料及分析。如果懷疑個案涉及

香港以外的物業，情況就更複雜、需時更長，以向香港以

外的有關當局或機構確認詳情。一旦過了法定檢控時效，

便會浪費長時間調查的努力，亦有機會因此令心存僥倖者

藉此以身試法。

14. 因此，根據以往經驗，我們建議延長就進行富戶政策

申報時，作出虛假陳述及拒絕提供資料的檢控時效。房委

會可於該人犯罪後 6 年內或於獲授權人員發現罪行之後

1 年內隨時提出法律程序，兩者之中以較先屆滿者為準，與

申請公屋單位時作出虛假陳述的檢控時效看齊。至於建議

的新罪行，「無合理辯解而未能提供個人資料」的新罪行會

採用較短的檢控時效，而有關「嚴重濫用公屋」的新罪行

則會沿用較長的檢控時效（即犯罪後 6 年內或於獲授權人

員發現罪行之後 1 年內，兩者之中以較先屆滿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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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技術修訂

15. 目前，第 283C 章附表 3 中有七種表格，當中包括定

額罰款通知書的表格（即表格 1 和表格 2）（詳見 附件一

及 附件二 ）。根據第 283C 章第 8 條，當局可就第 283C 章

第 4 條所訂明的違法行為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表格 1），
並給予須負法律責任的人機會藉繳付定額罰款而解除其就

該宗違例事項所負的法律責任。如定額罰款在違例事項觸

犯之日後 21 天內仍未繳付，當局會將繳款通知書（表格 2）
送達須負法律責任的人。正如第 4 段提及，第 283C 章中有

關交通違例事項的指定表格的修訂往往是技術性和瑣碎

的。舉例而言，房委會分別於 2018 年及 2023 年就修訂指

定表格內對裁判法院的提述（包括其地址及辦公時間的提

述）、定額罰款的繳付方法及更改庫務署的郵遞地址而向立

法會提出修訂法案。

16. 為使房委會能更與時並進，更靈活修訂相關指定表

格，以更有效率地打擊違法泊車行為，我們須修改第 283C
章。具體而言，我們建議廢除第 283C 章指定表格，並設立

新附表列明定額罰款通知書及繳費通知書須載有的資料，

並賦權房屋署署長指明有關定額罰款通知書及繳款通知書

的表格格式，並在憲報刊登指明的表格，以提升運作效率，

減輕行政及立法機關的負擔，更能靈活及迅速地應對實際

需求。此擬議修訂亦與《2024 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 (雜項修

訂 )條例》中，以附屬法例《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規

例》（第 237A 章）訂明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格式，修訂為授

權警務處處長以憲報公告形式指明的做法相一致。

社會意見

17. 房委會於 2025 年 1 月 14 日就《條例》的擬議修訂

諮詢了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下稱「小組委員會」）

的意見，委員一致支持修訂方向及認為建議具阻嚇力，令

有關人士不會再以身試法。在引入嚴重濫用公屋的罪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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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虛假陳述罪的檢控時效後，小組委員會預料會減少濫

用嚴重公屋或虛假陳述等情況，讓房委會可以集中資源偵

查較隱蔽濫用的個案。近期房委會大力打擊濫用公屋的工

作受到社會的廣泛支持，「善用資源打擊濫用公屋  立法規

管取締劣質劏房」亦成為社會各界票選的 2024 年特區政府

施政十件大事之一，由此可反映社會對此的重視。

未來路向

18. 在諮詢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我們會敲

定《條例草案》的立法建議，並爭取在 2025 年第二季內提

交立法會審議。

徵詢意見

19. 請委員就《條例》的修訂建議提供意見。

房屋局

202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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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繳
款
，
本
通

知
書
必
須
保
持
完
整
並
於
繳
款

時
出
示
。

B
. 

 繳
款
通
知
書
將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發
出
，
如
你
已
依
照
本
通
知
書

繳
付
罰
款
，
則
無
須
理
會
該
通

知
書
。

C
.

 如
你
不
依
照
本
通
知
書
繳
付
罰

款
，
或
不
通
知
房
屋
署
署
長
意

欲
就
法
律
責
任
提
出
爭
議
，
則

可
能
須
繳
付
附
加
罰
款
。

D
.

 如
對
本
通
知
書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房
屋
署
檢
控
組
。

 
（
電
話
：

27
61

 0
71

5）

N
ot

es
 (

P
le

as
e 

re
ad

 c
ar

ef
ul

ly
)

A
.

L
ia

bi
lit

y 
fo

r 
th

e 
co

nt
ra

ve
nt

io
n 

ca
n 

be
di

sc
ha

rg
ed

 b
y 

pa
yi

ng
 t

he
 F

ix
ed

 P
en

al
ty

w
it

hi
n 

21
 d

ay
s 

af
te

r 
th

e 
da

te
 o

f 
is

su
e 

of
 t

hi
s 

no
ti

ce
. 

F
or

 p
ay

m
en

t 
m

ad
e 

in
ac

co
rd

an
ce

 w
it

h 
pa

ra
gr

ap
h 

1(
e)

 o
f 

th
e

P
ay

m
en

t 
In

st
ru

ct
io

ns
, 

th
is

 n
ot

ic
e 

m
us

t
be

 
ke

pt
 

in
ta

ct
 

an
d 

pr
od

uc
ed

 
at

 
th

e
ti

m
e 

of
 p

ay
m

en
t.

B
.	

A
 D

em
an

d 
N

ot
ic

e 
w

ill
 b

e 
is

su
ed

 i
n 

du
e

co
ur

se
. 

Y
ou

 m
ay

 i
gn

or
e 

th
e 

D
em

an
d

N
ot

ic
e 

on
ly

 
if

 
yo

u 
ha

ve
 

m
ad

e 
pr

io
r

pa
ym

en
t 

on
 t

hi
s 

no
ti

ce
.

C
.

F
ai

lu
re

 t
o 

pa
y 

in
 a

cc
or

da
nc

e 
w

it
h 

th
is

no
ti

ce
 

or
 

to
 

no
ti

fy
 

th
e 

D
ir

ec
to

r 
of

H
ou

si
ng

 
th

at
 

yo
u 

w
is

h 
to

 
di

sp
ut

e
lia

bi
lit

y 
m

ay
 

re
su

lt
 

in
 

an
 

ad
di

ti
on

al
pe

na
lt

y 
be

in
g 

im
po

se
d.

D
.

F
or

 
en

qu
ir

y 
on

 
th

is
 

no
ti

ce
, 

pl
ea

se
co

n
ta

ct
 

th
e 

P
ro

se
cu

ti
o

n
s 

S
ec

ti
o

n
,

H
ou

si
ng

 D
ep

ar
tm

en
t.

 (
T

el
. 

27
61

 0
71

5)

右
述

車
輛

的
車

主
╱

司
機

T
H

E
 O

W
N

E
R

/D
R

IV
E

R

如
對

本
通

知
書

的
發

出
有

任
何

疑
問

，
可

與
有

關
屋

邨
辦

事
處

聯
絡

。
E

nq
ui

ri
es

 c
on

ce
rn

in
g 

th
e 

is
su

e 
of

 t
hi

s 
no

ti
ce

 m
ay

 b
e 

m
ad

e 
by

 c
on

ta
ct

in
g 

th
e 

re
le

va
nt

 e
st

at
e 

of
fic

e.

H
D

 7
34

(S
)

日
da

y	
月

m
on

th
	

年
 y

ea
r

字
母

 l
et

te
rs

號
碼

 n
um

be
rs

發
出

日
期

D
A

T
E

 O
F

 I
S

S
U

E
發

通
知

書
人

員
IS

S
U

IN
G

 O
F

F
IC

E
R

發
通

知
書

辦
事

處
IS

S
U

IN
G

 O
F

F
IC

E

地
點
（

如
以

英
文

填
寫

請
用

正
楷

）
A

及
B

欄
必

須
填

寫
。

如
B

欄
不

詳
，

則
盡

可
能

填
寫

C
欄

。
P

L
A

C
E

 (
U

se
 b

lo
ck

 le
tt

er
s 

if
 in

 E
ng

lis
h)

 A
lw

ay
s 

co
m

pl
et

e 
A

 a
nd

 B
. I

f 
B

 n
ot

 a
va

ila
bl

e,
 c

om
pl

et
e 

C
 if

 p
os

si
bl

e.

A
.	

屋
邨

E
S

T
A

T
E

C
.	
其
他
可
資
識
別
的
特
徵

O
T

H
E

R
 I

D
E

N
T

IF
Y

IN
G

 F
E

A
T

U
R

E

1.
		

鄰
近
╱
位
於
泊
車
位
編
號

 
 

N
ea

r/
In

 p
ar

ki
ng

 s
pa

ce
 n

o.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2.
		

其
他

 
	

O
th

er

B
.	

鄰
近
　
　

座
╱

樓
N

E
A

R
 B

L
O

C
K

/H
O

U
S

E

日
期

D
A

T
E

時
間

T
IM

E

違
例

事
項

編
號

C
O

N
T

R
A

V
E

N
T

IO
N

C
O

D
E

 N
O

.

$3
20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H

O
N

G
 K

O
N

G
 H

O
U

S
IN

G
 A

U
T

H
O

R
IT

Y
表

格
1

F
O

R
M

 1
關

於
涉

嫌
犯

定
額

罰
款

交
通

違
例

事
項

的
通

知
書

N
O

T
IC

E
 O

F 
PA

R
T

IC
U

L
A

R
S 

O
F 

A
L

L
E

G
E

D
 F

IX
E

D
 P

E
N

A
LT

Y
 T

R
A

FF
IC

 C
O

N
T

R
A

V
E

N
T

IO
N

《
房

屋
（

交
通

違
例

事
項

）（
定

額
罰

款
）

附
例

》（
第

28
3

章
，

附
屬

法
例

C
）

第
8(

2)
條

H
ou

si
ng

 (
T

ra
ff

ic
 C

on
tr

av
en

ti
on

s)
 (

F
ix

ed
 P

en
al

ty
) 

B
yl

aw
 (

C
ap

. 2
83

 s
ub

. l
eg

. C
),

 S
ec

ti
on

 8
(2

)

涉
嫌

犯
交

通
違

例
事

項
IS

 A
L

L
E

G
E

D
 T

O
 H

A
V

E
 C

O
M

M
IT

T
E

D
 A

 T
R

A
F

F
IC

 C
O

N
T

R
A

V
E

N
T

IO
N

車
輛

類
別

VE
HI

CL
E 

TY
PE

車
輛

號
碼

O
F

 V
E

H
IC

L
E

 N
O

.

檔
號

T
R

A
N

S
A

C
T

IO
N

 N
O

.

違
例

事
項

詳
情

 
C

O
N

T
R

A
V

E
N

T
IO

N
 D

E
T

A
IL

S
日

da
y

字
母

le
tt

er
s　

號
碼

nu
m

be
rs

時
ho

ur
s

分
m

in
ut

es

月
m

on
th

年
ye

ar

F
P

T

:

22
23

04
04

2_
H
D
73

4(
S)
_T

ex
t_
PF

C
.p
df
   
Pa

ge
 1
/6
   
Se

pt
em

be
r 1

2,
 2
02

3

FreeText
       附件一
(第1頁，共2頁)



違
例
事
項
一
覽
表

該
車
輛
—
—

(
違
例
事
項
編
號

) ：

L
is

t 
of

 C
on

tr
av

en
ti

on
s

T
he

 m
ot

or
 v

eh
ic

le
 w

as
 —

(C
od

e 
N

o.
):

(5
1)

 停
泊
於
受
限
制
道
路
上
而
非
泊
車
處
的
地
方

(
第

4(
1)

(a
)
條

)。
(5

1)
	P

ar
ke

d 
on

 a
 r

es
tr

ic
te

d 
ro

ad
 o

th
er

 t
ha

n 
in

 a
 

pa
rk

in
g 

pl
ac

e 
(s

ec
ti

on
 4

(1
)(

a)
).

(5
2)

 在
違
反
標
誌
或
道
路
標
記
的
情
況
下
停
泊
於
受
限

制
道
路
上
的
泊
車
處

(
第

4(
1)

(b
)
條

)。
(5

2)
	P

ar
ke

d 
in

 a
 p

ar
ki

ng
 p

la
ce

 o
n 

a 
re

st
ri

ct
ed

 r
oa

d 
in

 c
on

tr
av

en
ti

on
 o

f 
an

y 
si

gn
 o

r 
ro

ad
 m

ar
ki

ng
 

(s
ec

ti
on

 4
(1

)(
b)

).

(5
3)

 停
泊
於
受
限
制
道
路
上
而
停
泊
方
式
相
當
可
能
危

及
使
用
該
道
路
的
其
他
人
士

(
第

4(
1)

(c
)
條

)。
(5

3)
	P

ar
ke

d 
on

 a
 r

es
tr

ic
te

d 
ro

ad
 in

 a
 m

an
ne

r 
lik

el
y 

to
 c

au
se

 d
an

ge
r 

to
 o

th
er

 p
er

so
ns

 u
si

ng
 t

he
 

ro
ad

 (
se

ct
io

n 
4(

1)
(c

))
.

(5
4)

 停
泊
於
受
限
制
道
路
上
的
泊
車
處
但
車
輛
不
必
要

地
越
出
有
關
泊
車
位

(
第

4(
2)
條

)。
(5

4)
	P

ar
ke

d 
in

 a
 p

ar
ki

ng
 p

la
ce

 o
n 

a 
re

st
ri

ct
ed

 r
oa

d 
w

it
h 

th
e 

ve
hi

cl
e 

pr
oj

ec
ti

ng
 

un
ne

ce
ss

ar
ily

 
ou

ts
id

e 
a 

pa
rk

in
g 

sp
ac

e 
(s

ec
ti

on
 4

(2
))

.

(5
5)

 停
泊
於
受
限
制
道
路
上
已
被
房
屋
委
員
會
中
止
或

取
消
的
泊
車
處

(
第

4(
3)
條

)。
(5

5)
	P

ar
ke

d 
in

 a
 p

ar
ki

ng
 p

la
ce

 o
n 

a 
re

st
ri

ct
ed

 r
oa

d 
w

he
re

 p
ar

ki
ng

 i
s 

su
sp

en
de

d 
or

 c
an

ce
lle

d 
by

 
th

e 
H

ou
si

ng
 A

ut
ho

ri
ty

 (
se

ct
io

n 
4(

3)
).

繳
款
辦
法
：

1.
 
可
按
下
列
方
式
繳
款
—
—

P
ay

m
en

t 
In

st
ru

ct
io

ns
:

1.
	

P
ay

m
en

t 
m

ay
 b

e 
m

ad
e 

—

 
(a

) 
使
用
銀
行
自
動
櫃
員
機
繳
款

 
  

 在
任
何
貼
有
“
繳
費
服
務
”
或
“
繳
費
易
”
標

誌
的
銀
行
櫃
員
機
繳
付
。
繳
款
時
，
請
選
擇

“
政
府
”，
然
後
再
選
擇
“
交
通
違
例
（
定
額

罰
款
）
”，
並
輸
入
帳
單
類
別
“

01
”
及
輸
入
本

通
知
書
正
面
右
上
角
的

18
位
“
電
子
繳
款
號

碼
”
。

	
(a

)	
T

hr
ou

gh
 B

an
k 

A
ut

om
at

ed
 T

el
le

r 
M

ac
hi

ne
 

(A
T

M
)

		


P
ay

 
at

 
an

y 
A

T
M

 
af

fi
xe

d 
w

it
h 

“B
ill

 
P

ay
m

en
t”

 
or

 
“J

E
T

 
P

ay
m

en
t”

 
si

gn
ag

e.
 

P
le

as
e 

se
le

ct
 

“G
O

V
E

R
N

M
E

N
T

”,
 

th
en

 
ch

oo
se

 
“T

ra
ffi

c 
T

ic
ke

ts
 

(F
ix

ed
 

Pe
na

lty
)”

. 
E

nt
er

 t
he

 b
ill

 t
yp

e 
nu

m
be

r 
“0

1”
 a

nd
 k

ey
 i

n 
th

e 
18

-d
ig

it 
“E

-P
ay

m
en

t 
N

um
be

r”
 s

ho
w

n 
on

 t
he

 t
op

 r
ig

ht
-h

an
d 

co
rn

er
 o

f 
th

is
 n

ot
ic

e 
fo

r 
m

ak
in

g 
pa

ym
en

t.

  
(b

) 
使
用
「
繳
費
靈
」
繳
款

 
  

 以
電
話
繳
款
，
請
先
使
用
音
頻
電
話
將
本
通
知

書
登
記
（
電
話
號
碼
：

18
01

3）
，
選
擇
“
商
戶

編
號
”“

91
75
”，
並
輸
入
本
通
知
書
正
面
右
上

角
的

18
位
“
電
子
繳
款
號
碼
”
。
如
欲
繳
款
，

請
致
電

18
03

3，
並
按
照
指
示
輸
入
所
需
資

料
。
如
需
查
詢
，
請
致
電
「
繳
費
靈
」
熱
線
：

23
11

 9
87

6。

 	
(b

)	
B

y 
P

ho
ne

 b
y 

us
in

g 
P

P
S

		


B
ef

or
e 

m
ak

in
g 

pa
ym

en
t,

 
pl

ea
se

 
re

gi
st

er
 

th
is

 n
ot

ic
e 

th
ro

ug
h 

a 
to

ne
 p

ho
ne

 (
T

el
. N

o.
: 

18
01

1)
. 

A
ft

er
 

se
le

ct
in

g 
th

e 
“M

er
ch

an
t 

C
od

e”
 

of
 

“9
17

5”
, 

ke
y 

in
 

th
e 

18
-d

ig
it

 
“E

-P
ay

m
en

t 
N

um
be

r”
 s

ho
w

n 
on

 t
he

 t
op

 
ri

gh
t-

ha
nd

 
co

rn
er

 
of

 
th

is
 

no
ti

ce
. 

F
or

 
m

ak
in

g 
pa

ym
en

t,
 

pl
ea

se
 

di
al

 
18

03
1 

an
d 

fo
ll

ow
 

th
e 

in
st

ru
ct

io
n

s 
to

 
en

te
r 

th
e 

in
fo

rm
at

io
n 

re
qu

ir
ed

. 
Fo

r 
en

qu
ir

ie
s,

 p
le

as
e 

ca
ll 

P
P

S 
H

ot
lin

e:
 2

31
1 

98
76

.

 
(c

) 
透
過
互
聯
網
繳
款

 
 

 透
過
銀
行
或「
繳
費
靈
」
在
互
聯
網
上
提
供
的

繳
費
服
務
繳
款
。
詳
情
請
瀏
覽
庫
務
署
網
站

  
ht
tp
s:
//w

w
w
.tr
y.
go

v.
hk
。
繳
款
時
，
請
選
擇
“
交

通
違
例
（
定
額
罰
款
）”
。

 	
(c

)	
T

hr
ou

gh
 I

nt
er

ne
t

		


P
ay

 t
hr

ou
gh

 b
ill

 p
ay

m
en

t 
se

rv
ic

es
 p

ro
vi

de
d 

by
 b

an
ks

 a
nd

 P
P

S 
on

 t
he

 I
nt

er
ne

t.
 F

or
 

de
ta

ils
, 

pl
ea

se
 v

is
it

 t
he

 T
re

as
ur

y’
s 

w
eb

si
te

 
ht
tp
s:
//w

w
w
.t
ry
.g
ov
.h
k.

 P
le

as
e 

se
le

ct
 “

Tr
af

fic
 

T
ic

ke
ts

 
(F

ix
ed

 
P

en
al

ty
)”

 
fo

r 
m

ak
in

g 
pa

ym
en

t.

 
(d

) 
郵
遞
繳
款

 
  

 凡
郵
寄
支
票
、
匯
票
或
本
票
繳
款
，
請
在
支

票
、
匯
票
或
本
票
的
背
面
寫
上
“
通
知
書
號

碼
”
，
並
連
同
本
通
知
書
的
「
郵
寄
付
款
回
條
」

郵
寄
庫
務
署
指
定
的
郵
政
局
信
箱
。
請
勿
郵
寄

現
金
。
請
注
意
：
以
郵
遞
方
式
繳
款
將
不
會
獲

發
收
據
。
有
關
的
郵
戳
日
期
視
為
繳
款
的
日

期
。
如
欲
查
詢
庫
務
署
指
定
的
郵
政
局
信
箱
資

料
，
請
致
電
庫
務
署
熱
線
：

28
45

 8
86

6
或
瀏

覽
庫
務
署
網
站

ht
tp
s:
//w

w
w
.t
ry
.g
ov
.h
k。

 	
(d

)	
B

y 
P

os
t

		


A
 c

he
qu

e,
 d

ra
ft

 o
r 

ca
sh

ie
r 

or
de

r 
sh

ou
ld

 b
e 

se
nt

 t
og

et
he

r 
w

ith
 t

he
 S

lip
 f

or
 P

ay
m

en
t 

by
 

Po
st

 t
o 

th
e 

po
st

 o
ffi

ce
 le

tt
er

 b
ox

 d
es

ig
na

te
d 

by
 t

he
 T

re
as

ur
y.

 P
le

as
e 

w
ri

te
 t

he
 “

N
ot

ic
e 

N
um

be
r”

 o
n 

th
e 

ba
ck

 o
f 

th
e 

ch
eq

ue
, 

dr
af

t 
or

 c
as

hi
er

 o
rd

er
. 

C
as

h 
sh

ou
ld

 n
ot

 b
e 

se
nt

 
th

ro
ug

h 
th

e 
po

st
. 

P
le

as
e 

no
te

 
th

at
 

no
 

re
ce

ip
t 

w
ill

 b
e 

is
su

ed
 fo

r 
F

ix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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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郵
政
局
櫃
位
繳
款

 
 

 親
自
或
由
代
理
人
在
任
何
郵
政
局（
流
動
郵
政

局
除
外
）的
櫃
位
繳
款
。
如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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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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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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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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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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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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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票
、
匯
票
或
本
票
均
須
以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或
“
特
區
政
府
”
為
收
款
人
，
並
加
以
劃
線
。

切
勿
以
任
何
個
別
人
員
為
收
款
人
。
支
票
兌
現
後
繳

款
方
為
有
效
。
期
票
恕
不
接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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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局
部
繳
款
、
逾
期
繳
款
或
不
能
予
以
識
辨
的
繳
款
將

不
會
視
為
有
效
的
繳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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